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兗礦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YANKUANG ENERGY GROUP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 01171)
海外監管公告
通知債權人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的披露義務而作出。


一、通知債權人的原由
兗礦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於2025年5月30日召開2024年度股東周年大會，授予公司董事會一般性授權，由公司董事會根據需要和市場情況，在獲得有關監管機構批准以及符合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情況下，在相關授權期間適時決定回購不超過有關決議案通過之日公司已發行H股面值總額（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10%的H股股份。
本公司於2025年8月29日召開第九届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批准《關於根據一般性授權回購公司H股股份的議案》，本公司將以總金額人民幣1.5億元至4億元（最終依據匯率折算港元）回購部分H股股份。回購的H股股份將用於减少公司注册資本，根據中國法律，相關股份需在回購後10日內注銷。
二、需債權人知曉的相關信息
本次回購涉及公司注册資本的减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公司特此通知債權人，債權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內，有權憑有效債權文件及相關憑證要求公司清償債務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
本公司各債權人要求本公司清償債務或提供相應擔保的，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向本公司提出書面要求，並隨附有關證明文件。
申報債權方式：
擬向公司主張上述權利的債權人,可持證明債權債務關係的合同、協議及其他憑證的原件及復印件來公司申報債權。債權人為法人的，須同時攜帶法人營業執照副本原件及復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文件；委託他人申報的，除上述文件外，還須攜帶法定代表人授權委託書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原件及復印件。債權人為自然人的，須同時攜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原件及復印件；委託他人申報的，除上述文件外，還須攜帶授權委託書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原件及復印件。
1. 以郵寄方式申報的（申報日以寄出郵戳日為準），請按以下地址寄送債權資料：
郵寄地址：山東省鄒城市鳧山南路949號
收件人：兗礦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管理部 郭翼飛
郵政編碼：273500
特別提示：郵寄時，請在郵件封面註明“申報債權”字樣
2. 以傳真方式申報的，請按以下傳真電話發送債權資料：
傳真號碼：0537-5383311
特別提示：傳真時，請在首頁註明“申報債權”字樣
聯繫電話：0537-5384231

承董事會命
兗礦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偉

中國山東省鄒城市
2025年8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李偉先生、王九紅先生、劉健先生、劉強先生、張海軍先生、蘇力先生及黃霄龍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朱利民先生、高井祥先生、胡家棟先生及朱睿女士。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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